聲明書

（自然人用）
立聲明書人                ，係居住在              之中華民國僑民(   國護照號碼：           ) (如為外國自然人，則改為：立授權書人：             ，係居住在         之           國民(護照號碼：         )(或外僑居留證號碼：           ))，茲為指定              為代理人在中華民國境內從事期貨交易，謹依中華民國期貨交易法、主管機關及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所發布相關法令章則之規定，簽署本聲明書確認以下事項：

一、立聲明書人未於中華民國境內開立證券交易帳戶。

二、立聲明書人未於中華民國境內之金融機構開立新臺幣存款帳戶。

三、立聲明書人未於中華民國境內之證券機構開立有價證券保管帳戶。

倘經代理人查證立聲明書人有以上所述任何情事者，於立聲明書人提出上揭帳戶已銷戶之書面證明前，代理人得拒絕為立聲明書人執行代理業務。

為聲明如上，特立書面為憑。

此致

                    公司

立聲明書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聲明書

（法人用）
立聲明書人             ，係依據     國法律設立之法人，茲為指定           為代理人在中華民國境內從事期貨交易，謹依中華民國期貨交易法、主管機關及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所發布相關法令章則之規定，簽署本聲明書確認以下事項：

一、立聲明書人未於中華民國境內開立證券交易帳戶。

二、立聲明書人未於中華民國境內之金融機構開立新臺幣存款帳戶。

三、立聲明書人未於中華民國境內之證券機構開立有價證券保管帳戶。

倘經代理人查證立聲明書人有以上所述任何情事者，於立聲明書人提出上揭帳戶已銷戶之書面證明前，代理人得拒絕為立聲明書人執行代理業務。

為聲明如上，特立書面為憑。

此致

                    公司

立聲明書人：               公司

           代表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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